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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与深

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区建工集团”）签署的重整投资意

向协议只是双方的初步意向，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具体事项需进一步磋商。合

作的各项具体内容与细节，以双方正式订立的重整投资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相关债权人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交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目前在材料补正阶段。申请人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深

圳中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3、特区建工集团如确定本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经向公司书面通知，可以无

条件提前终止重整投资意向协议。 

4、符合特区建工集团发展战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采取市场化、法

治化的方式是特区建工集团参与公司重整程序的前提。特区建工集团能否因此

与公司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并最终参与公司重整尚存在不确定性。 

 

2022 年 5月 31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关于被债权人申请

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债权人深圳风铭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申

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

于 2022 年 5月 30 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2022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特区建工集团签署了《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之

投资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意向协议》”），特区建工集团及/或其认

可主体有意向以潜在重整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公司重整。相关情况如下： 

一、特区建工集团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的规划咨询；建筑工程设备、新型

材料、构件的研发、销售；地下空间投资开发和建设；物业管理；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许可经营项目是：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投

资、施工、运维；筑工程设备、新型材料、构件的生产经营；城市道路、桥梁、

隧道管养；园林、绿化设施管养；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土地开发；产业园区

综合开发；建筑产业人才培养；新型建筑业投资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 

二、《投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相关方 

甲方：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1、广田集团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成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482，证券简称：ST 广田。 

2、2022 年 5 月 30 日，申请人以广田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广田集团进行重整，并申请启

动预重整程序。广田集团愿意通过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化解经营和债务问题。 

3、特区建工集团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

特区建工集团发展战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采取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是

特区建工集团参与乙方重整程序的前提。为明确重整投资合作事宜，双方经平等、

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重整投资人的确定 

1.1 双方确认，甲方及/或其认可主体有意向作为潜在重整投资人参与乙方



破产重整程序。 

二、重整投资合作模式 

2.1 重整过程中，乙方拟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别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和

清偿债务。乙方将根据公司的资产负债、股权结构、经营情况等因素确定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的规模，及引进重整投资人和清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情况。 

2.2 双方协商并确认，甲方及/或其认可主体拟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乙方的

重整（含预重整）程序，在乙方的重整计划被相关监管机构批准，且被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并生效后，甲方及/或其认可主体受让部分转增股票。甲方及/或其认可

主体受让乙方转增股票的价格，将参照乙方资产评估结果、本协议签订时乙方股

票的总市值、财务顾问专项意见等因素，综合协商确定。 

三、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3.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只是各方的初步意向，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具体事项需进一

步磋商。合作的各项具体内容与细节，以双方正式订立的重整投资协议为准。 

3.2 甲方如确定本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经向乙方书面通知，可以无条件提前

终止本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意向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预重整和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有

利于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走上健康发展的

轨道。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只是双方的初步意向，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具体事项需进一步磋商。合作的各项具体内容与细节，以双方正式订立的重整投

资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相关债权人已向深圳中院提交对公司的重整申请，目前在材料补正阶段。申

请人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深圳中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3、公司股票可能面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风险 

如果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深圳中院及管理

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4.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

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第 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特区建工集团最终能否参与公司重整存在不确定性 

符合特区建工集团发展战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采取市场化、法治化

的方式是特区建工集团参与公司重整程序的前提。特区建工集团能否因此与公司

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并最终参与公司重整尚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跟进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

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特区建工集团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